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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康达法意字[2016]第 0025-5 号 

致：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赛隆药业”）的委托，担任公司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就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首发”或“本

次发行”）的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在此之前，本所律师已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康达股发字[2016]第 0025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赛隆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和康达股发字[2016]第 0024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赛隆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出具了康达法意字[2016]第 0025-1 号《北京市

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康达法意字[2016]第 0025-2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赛

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康达法意字[2016]

第 0025-3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出具了康达法意字[2016]第 0025-4 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17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涉

及的有关事宜，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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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 号》”）、《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

实有效进行认定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或事实处于持续状态下的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政府主管部门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自信评级机构、

公正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

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据作出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

文书，或虽为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构确认

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

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保证。 

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

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守信原则，保证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

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仅供发

行人为本次首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首发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 

除非上下文有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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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相关材料及事实的基础上，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发行人的业务模式及相关独立性问题 

发行人的两大主导产品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原料药（岳阳赛隆生

产）及注射液（西南药业生产）、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山西普德生产）。发行

人在与山西普德、西南药业合作中主要负责药品的研发及销售环节，生产环节

由合作方主要完成，相关合作资源、权利与双方的分工相匹配。 

发行人主要产品GM1注射用和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均采用第三方合作生产

的模式，两种产品由合作方获取生产批文，由合作方利用生产设备生产，发行

人负责药品的全国总经销。 

发行人以经销模式为主，发行人产品基本都是采取经销模式，只有个别医

院采用直销，经销收入占比在 99%以上。经销商总体变动情况：报告期经销商

家数及销售额增减变动较大。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各年末经销商数量分别

为 711 家、713 家、665 家。2015 年、2016 年新增经销商家数分别为 294 家、267

家，新增经销商收入分别 6,792.57 万元，4,572.90 万元，占各年销售收入比例分

别为 28.85%、18.12%，新增经销商平均收入分别为 23.10 万元、17.13 万元；2015

年、2016 年退出经销商家数分别为 292 家、315 家，退出经销商前一年度销售

收入分别为 1,943.24 万元、5,002.38 万元，占前一年收入比例分别为 10.87%、

21.15%，退出经销商前一年平均销售收入为 6.65 万元、15.88 万元。 

发行人披露，公司注重研发和销售，公司实际销售费用较低，销售费用率

低于同行业；2014 年至 2016 年，技术研发费分别为 193.75 万元、496.48 万元、

446.34 万元，研发费用分别为 813.14 万元、1,346.96 万元、2,880.54 万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57%、5.67%和 11.26%。技术研发费主要是支付给外部

研究机构的研究费用等。 

两票制对公司合作产品的流通链条、公司利润实行形式以及经销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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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的形式如下表所示： 

项目 
两票制地区 

（湖南、福建、安徽） 

两票制但将总经销视为
生产企业的地区（重庆） 

非两票制地区 

药品流通链条 
合作方→发行人指定的配
送企业→医院 

合作方→发行人→配送
企业→医院 

合作方→发行人→
经销商→医院 

GM1注射液产品上的发
行人利润实现形式 

通过向合作方销售 GM1

原料药的方式获取合作产
品收益 

发行人通过销售 GM1 注
射液直接获得产品收益 

发行人通过销售
GM1 注射液直接获
得产品收益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产
品上的发行人利润实现
形式 

通过向合作方收取技术服
务费、销售推广费的方式
获取合作产品收益，公司
再向医药推广服务商付费 

发行人通过销售注射用
脑蛋白水解物直接获得
产品收益，公司再向医药
推广服务商付费 

发行人通过销售注
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直接获得产品收益 

经销商提供服务的形式 
提供专业化医药推广服
务，收取推广服务费 

提供专业化医药推广服
务，收取推广服务费 

通过经销产品获得
药品销售收益 

两票制之后，配送商和下游专业销售服务推广商共同承担了原经销商的工

作责任，也获取了原属于经销商的收益，发行人及西南药业的收益情况未发生

变化，但取得收入的模式及相应成本费用结构发生变化。经过将已经实施两票

制度模式地区产品销售按照原有模式进行模拟测算对损益的影响，两票制对发

行人的经营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注重研发和销售生产模式的实际开

展情况，自主研发情况，对经销商和终端医院的掌控情况，相关生产模式的信

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行人两种主要产品均由合作方获取生产批文，

由合作方利用生产设备生产，合作方之一处于被收购过程中，是否表明发行人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

赖；两票制之后，发行人将转为合作方提供市场推广服务及技术服务，是否表

明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的服务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

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是否满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并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相关条款，本所律师对

发行人进行了逐项审查，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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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发行人的

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

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坚持以研发为驱动的经营模式，公司通过具有较高技术

含量的原料药和制剂研发，牢牢把握住药品的研发和销售环节，同时自主完成技

术含量较高的 GM1 原料药生产环节，部分制剂标准化生产环节利用行业内过剩

的 GMP 产能完成。 

对于 GM1 注射液，发行人完成产品研发后，建立了独立的 GM1 原料药产

能，由发行人子公司岳阳赛隆生产 GM1 原料药后，交付西南药业加工成 GM1

制剂，再交由发行人对外销售。对于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发行人完成研发阶段，

由合作方进行生产，发行人对生产环节的工艺改进持续跟进，产品完工后交由发

行人对外销售。 

两票制实施后，在重庆这样的将总经销商视同为生产企业的地区，发行人负

责产品销售的业务模式没有变化；在安徽、福建等未将从生产企业视同为总经销

商的两票制地区，发行人的收入和利润的实现形式由产品销售转变为提供销售推

广服务和技术服务，这一转变仅为形式上的转变。 

从发行人与合作方的合作实质上，两票制前后发行人均负责研发和技术支

持，由指定原辅包材料供应商（其中，GM1 原料药生产由发行人独立完成），通

过与销售伙伴（经销商或配送商、下游专业销售推广服务商）合作实现产品最终

销售；合作方仅负责完成制剂加工生产环节。两票制前，发行人负责产品的对外

销售并向合作方支付加工费，由于两票制后药品流通环节不再经过发行人，药品

由合作方直接对发行人指定的配送商销售，形式上变更为发行人向合作方提供技

术服务和销售推广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两票制前后，发行人与合作方之间的

分工和各自获得的收益均未发生变更，只是药品流通路径的变更导致收入和利润

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在两票制推行区域，合作生产的业务实质、各方分工及其获取的相应收益均

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目前所采取的两票制实行后的上述模式系基于合作各方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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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资源和合作环节分工，符合医药领域法律法规的要求。发行人的经营模式、

产品或服务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因两票制的推广而发生重大变化，两票

制的推行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

三十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发行人的

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

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的主要产品市场占有份额较高，根据广州标点的数据，公司与西南药

业合作生产的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赛捷康市场份额较为稳定。

2014-2016 年，赛捷康在 GM1 制剂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4.57%、8.14%和 9.64%，

在脑保护剂化学药中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0.88%、1.59%和 1.75%。发行人与山西

普德合作生产的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亿真慷”2014-2016 年市场份额分别为

30.19%、27.12%和 24.58%，在我国脑蛋白水解物制剂市场中排名第一，处于领

先地位。2014-2016 年，亿真慷销售额在脑保护剂化学药终端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1.74%、1.51%和 1.31%。2016 年公司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和注射用泮托拉唑

钠在终端市场的份额占比分别为 2.80%和 0.79%。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未发生重大

变化。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医药行业，目前正在推行的两票制是该行业的主要政策变

化，两票制主要约束的是药品流通环节，两票制实施后，发行人获取收入和利润

的形式发生了变更。 

对于 GM1 注射液，两票制执行之前，发行人实际支付给西南药业的是固定

的加工费及辅料、包材成本，发行人实际收益包括 GM1 原料药生产和 GM1 制

剂对外销售两个环节对应的收益，其中 GM1 原料药环节的毛利较高，是发行人

主要的利润来源；两票制执行之后，发行人子公司岳阳赛隆向西南药业销售原料

药，并从西南药业收取相应款项，获取原料药生产销售对应的利润，原料药利润

仍然是发行人的主要利润来源，西南药业向发行人支付销售推广费，发行人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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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GSP 资质的下游专业销售推广服务商支付销售推广费，该部分费用审批、

支付以及对推广工作的审核均由发行人进行，与西南药业无关。如前所述，发行

人拥有的资源未发生变更，发行人及合作方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各自承担的分工和

对应的收益未发生变更，发行人利润水平与两票制实施之前相比无重大变化。两

票制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对于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两票制之前，发行人支付给山西普德的成本为固

定的加工费和原辅包材料成本之和，通过采购脑蛋白制剂的形式体现，发行人在

技术支持和销售环节用对应的收益均通过购销实现。执行两票制后，山西普德在

产品销售取得收入后，留存部分仍为其原固定加工费及生产原辅包材料成本之

和，其余部分全部以技术服务费和销售推广费的形式支付给发行人。同时，发行

人统一向下游具有 GSP 资质的专业销售服务推广商支付销售推广费，该部分费

用审批、支付以及对推广工作的审核均由发行人进行，与山西普德无关。扣除支

付给下游专业销售服务推广商的销售推广费后，发行人获取的收益与两票制实施

之前基本相当，两票制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未发生重大变更，发行人所处行业

政策变化未导致行业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

项的相关规定。 

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发行人最

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

在重大依赖；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发行人对前十大经销商的销售金额合计

占发行人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6.79%、32.64%和 30.06%，发行人销售较为分

散，不存在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本所律师查询了发行人前十大经销商的工商

信息，并对其进行了走访，认为前十大经销商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发行人主要合作方山西普德正处于被收购过程中，发行人与山西普德的协议

约定合作关系不因双方人事变动或双方隶属关系性质变动（包括企业兼并、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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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性质变更、企业名称变更等）而失效；发行人与山西普德之间的合作早就

于报告期外就已经开始并已持续多年，2015 年山西普德被誉衡药业收购未对双

方之间的合作关系造成影响；仟源医药收购山西普德的计划披露至今已超过 1

年，发行人与山西普德之间的合作关系稳定；合作生产是山西普德的重要业务模

式，山西普德与多家企业用此模式合作；与发行人合作生产的收入是山西普德未

来不可或缺的收入利润来源；在仟源医药披露的相关文件中，对合作生产模式予

以认可；山西普德现任总经理隆万程及仟源医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的赵群

均书面确认仟源医药收购山西普德事项不影响发行人与山西普德之间的合作关

系；发行人与山西普德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互利互惠的，双方基于各自的优势承担

相应的分工获取相应的收益，属于常见合作模式。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对合作

方不存在重大依赖，山西普德的隶属关系和被收购事项不会对双方之间的合作关

系构成重大不确定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项：发行人最

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7〕

第 110ZA2846 号），发行人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净利润（按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孰低的方式计算）为 5,786.20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为 25,236.78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为 346.90 万元。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

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发行人主营业务收益，发行人不存在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

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第（四）项的相关规定。 

5、《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五）项：发行人在

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

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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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专利证书、药品生产许可证、

GMP 证书、药品经营许可证、GSP 证书及药品注册批件，分别登陆了中国商标

网（网址：http://sbj.saic.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网址：

http://www.sipo.gov.cn ）、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官 网 （ 网 址 ：

http://www.sda.gov.cn）查询了上述资产及技术的权属状态，经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在用的重要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

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均为发行人自主研发或通过合法途径受让取得，相关生产或

经营许可证书获得了有权机关的登记、备案。 

本所律师登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网址：http://wenshu.court.gov.cn/）并进行

了检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资产及技术不存在被第三方提起诉讼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商标、专利、药品生产、经营相关

许可证书等重要资产、技术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发

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

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第（五）项的规定。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六）项：其他可能

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根据公司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

存在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二、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其未来业务模式的发展方向，是否可能由委托其

他厂家生产转变为自身生产为主，是否可能发生业务模式的重大变更，请保荐

机构、律师核查，如可能发生重大变更的，并请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提示和披

露风险。 

答复： 

1、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分两种，即自主生产模式和第三方合作生产模式。

自主生产模式生产的药品主要包括 GM1 原料药、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

用泮托拉唑钠以及米力农注射液等药品。第三方合作生产模式生产的药品包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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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用脑蛋白水解物和 GM1 注射液。 

2、发行人未来业务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原因如下： 

（1）根据发行人与西南药业、山西普德签署的协议，双方（发行人与西南

药业或发行人与山西普德）生产合作期限为从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该产品注册批件

的有效期限届满之日止，如该产品完成再注册，合作期限同步顺延。因此，在药

品注册批件有效期内，发行人将遵守协议约定，保持双方合作生产持续性。 

（2）双方具有维持合作的需求和条件 

①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拥有原料药的药品注

册批件（国药准字 H20113259）及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210354967.0）所有

权，具备药品生产技术优势以及原料药的生产资格优势，西南药业持有 GM1 注

射液的生产批件，西南药业的生产资质在 GM1 注射液的合作生产过程中具有补

充作用。且发行人与西南药业已保持长期良好合作，双方有继续保持合作的商业

需求。 

②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掌握了注射用脑蛋白水解

物的制备工艺技术，并与山西普德共同合作利用其生产线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的工艺验证等步骤，与山西普德共同取得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的生产技术及工

艺，另外，根据双方合作研发的生产技术与工艺而申请的注册批件由山西普德持

有，只有双方保持长期稳定合作，才符合双方最大利益。且发行人与山西普德已

保持长期良好合作，并就未来合作达成长期协议，双方具有保持合作的商业需求。 

（3）发行人未来业务发展的规划 

从未来来看，发行人将会有各类自主研发的品种陆续获得生产批件并投入生

产，但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和 GM1 注射液仍将由合作方山西普德和西南药业生

产，发行人仍将负责对这两个产品从原料购进、技术指导、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以

及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等工作，发行人与合作方之间的合作生产关系不会发生变

化，发行人仍然会与合作方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按合作生产模式下各

自拥有的资源符合部分合作环节。公司核心产品，占发行人 2016 年毛利 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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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M1 注射液的核心原料药 GM1 原料药仍然由发行人负责生产。在自主品种

上，随着新品种的加入，发行人拥有相应的 GMP 认证的生产线，可以自主生产，

发行人盈利能力会进一步增强。但从业务模式而言，发行人业务模式不会发生重

大变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将继续保持与第三方合作生产模式，同时自主

生产部分药品，因此其未来业务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更。 

 

三、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披露发行人股东是否存在私募股权基

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

项核查意见。 

答复： 

根据证监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与发行监管工作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问题的解答》、《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非自然人股东

的工商档案，访谈了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查询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网站的相关资料。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有四名合伙企业股东和一名

法人股东，如下所示。 

1、北京坤顺 

北京坤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类型 

1 北京运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普通合伙人 

2 杨杰 1,500.00 有限合伙人 

3 杜薇 1,000.00 有限合伙人 

4 李楠 750.00 有限合伙人 

5 沙建辉 750.00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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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类型 

6 孙维才 700.00 有限合伙人 

7 韩震 600.00 有限合伙人 

8 汤浩 600.00 有限合伙人 

9 徐子弋 500.00 有限合伙人 

10 张健 500.00 有限合伙人 

11 郑贵红 400.00 有限合伙人 

12 遇绣峰 300.00 有限合伙人 

13 刘丽 250.00 有限合伙人 

14 孙国升 250.00 有限合伙人 

15 郭静一 200.00 有限合伙人 

16 贾冬蕊 200.00 有限合伙人 

17 邵凤芹 200.00 有限合伙人 

18 金贺华 100.00 有限合伙人 

19 彭其明 100.00 有限合伙人 

20 袁志 10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100.00  

经核查北京坤顺的合伙协议，并访谈其投资经理，北京坤顺属于《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经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其已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28901。北京坤顺的基金管理人为北京

运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已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

记编号为 P1009750。 

2、赛捷康投资 

赛捷康投资系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在珠海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营

场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729，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

咨询、投资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赛捷康投资为员工持股合伙企业，其出资情况以及在发行人体系任职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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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任职情况 

1 蔡南桂 309.8264 货币 51.63 董事长 

2 朱天泽 12.1242 货币 2.02 

研发中心副主任兼研

发中心内审部经理、

注册部经理 

3 崔少婷 12.1242 货币 2.02 
研发中心副主任兼研

发中心分析所所长 

4 黄海波 12.1242 货币 2.02 原料车间主任 

5 曾翔 12.1242 货币 2.02 制剂车间主任 

6 李志萍 12.1242 货币 2.02 QC 经理 

7 唐青青 11.189 货币 1.86 QA 副经理 

8 蔡志勇 11.022 货币 1.84 计划物料部经理 

9 周文 11.022 货币 1.84 科技信息部副经理 

10 吴彪 11.022 货币 1.84 合成所所长 

11 陈雄 11.022 货币 1.84 分析所副所长 

12 丰友刚 11.022 货币 1.84 原料车间副主任 

13 何伟艳 11.022 货币 1.84 QC 主任 

14 熊莉 11.022 货币 1.84 QA 副经理 

15 李璐 11.022 货币 1.84 注册专员 

16 刘立容 8.35 货币 1.39 灭菌班副班长 

17 张旭东 7.682 货币 1.28 原料车间副主任 

18 冉珺 7.515 货币 1.25 计量专员 

19 吴望梅 7.515 货币 1.25 行政主管 

20 彭金良 7.515 货币 1.25 设备主管 

21 罗美艳 7.515 货币 1.25 分析二室主管 

22 戴慧 7.515 货币 1.25 分析所项目组长 

23 蒋紫韵 7.515 货币 1.25 制剂车间副主任 

24 李春林 6.3711 货币 1.06 车队队长 

25 周波 5.2605 货币 0.88 锅炉班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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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刘勇 4.0331 货币 0.67 工艺员 

27 毛炼芬 3.34 货币 0.56 实验员 

28 罗光明 3.0895 货币 0.51 采购员 

29 姜勇 3.0311 货币 0.51 电工班长 

30 蔡云 3.0311 货币 0.51 出纳 

31 刘铁龙 3.0311 货币 0.51 分析所项目组长 

32 蔡慧 3.0311 货币 0.51 精致操作工 

33 邓勇 3.0311 货币 0.51 精制班班长 

34 李盈振 3.0311 货币 0.51 制水班班长 

35 李斌 3.0311 货币 0.51 生产技术部主管 

36 陈磊 3.0311 货币 0.51 冻干班班长 

37 刘菲 3.0311 货币 0.51 QC、微生物组组长 

38 王环 3.0311 货币 0.51 现场 QA 主管 

39 严皖川 3.0311 货币 0.51 反相层析班长 

40 苏鹏 2.7555 货币 0.46 设备维修工 

41 周彤 2.7555 货币 0.46 轧盖班班长 

42 许九明 2.7555 货币 0.46 洗瓶班班长 

43 童璐 2.7555 货币 0.46 QC 微生物组副组长 

44 刘帅 2.7555 货币 0.46 QC 理化组组长 

合计 600.1482 -- 100.00  

3、赛博达投资 

赛博达投资系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在珠海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营

场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727，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

咨询、投资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赛博达投资为员工持股合伙企业，其出资情况以及在发行人体系任职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任职情况 

1 蔡赤农 142.8393 货币 17.85 副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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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蓓 75.7763 货币 9.47 
监事、岳阳赛隆副总经

理、长沙赛隆副总经理 

3 肖爽 68.8875 货币 8.61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4 孙敬军 30.06 货币 3.76 
总经理助理兼拓展事

业部区域部长 

5 孙立国 28.39 货币 3.55 销售事业二部部长 

6 廖燕锋 26.72 货币 3.34 营销管理部部长 

7 林伟业 23.38 货币 2.92 销售事业一部部长 

8 扈小将 23.38 货币 2.92 拓展事业部部长 

9 王辉雄 23.38 货币 2.92 销售事业五部部长 

10 王创新 20.04 货币 2.50 销售事业四部部长 

11 李磊 20.04 货币 2.50 省区经理 

12 张忠勤 20.04 货币 2.50 省区经理 

13 谭艳红 20.04 货币 2.50 地区经理 

14 刘存福 20.04 货币 2.50 省区经理 

15 刘正光 16.70 货币 2.09 省区经理 

16 王旭东 16.70 货币 2.09 省区经理 

17 杜彬 16.70 货币 2.09 省区经理 

19 苏明强 13.36 货币 1.67 地区经理 

19 张超明 13.36 货币 1.67 省区经理 

20 徐健 13.36 货币 1.67 销售事业三部部长 

21 葛晓晨 13.36 货币 1.67 地区经理 

22 周梦洁 10.02 货币 1.25 省区经理 

23 曾新华 10.02 货币 1.25 地区经理 

24 杨虎骧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25 贾双凤 6.68 货币 0.83 省区经理 

26 武云耀 6.68 货币 0.83 省区经理 

27 邱昊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28 张玫 6.68 货币 0.83 省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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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何昌雄 6.68 货币 0.83 省区经理 

30 陈永光 6.68 货币 0.83 省区经理 

31 张帆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32 魏晋荣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33 龙景勃 6.68 货币 0.83 省区经理 

34 张友军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35 张金鹏 6.68 货币 0.83 省区经理 

36 丛昊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37 王祥胜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38 安家来 6.68 货币 0.83 地区经理 

39 侯健 6.68 货币 0.83 拓展事业部副总经理 

40 丁炳新 3.34 货币 0.42 地区经理 

41 张迪 3.34 货币 0.42 地区经理 

42 吴晓建 3.34 货币 0.42 地区经理 

43 周文 3.34 货币 0.42 销售事业七部部长 

44 张进 3.34 货币 0.42 省区经理 

45 严冲 3.34 货币 0.42 营销管理部专员 

46 孙延拯 3.34 货币 0.42 地区经理 

47 刘元坛 3.34 货币 0.42 地区经理 

合计 800.1931  100.00  

4、赛普洛投资 

赛普洛投资系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在珠海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营

场所为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728，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

咨询、投资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赛普洛投资为员工持股合伙企业，其出资情况以及在发行人体系任职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任职情况 

1 蔡南桂 248.7487 货币 28.25 董事长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5-1-16 

 

2 龙治湘 91.6894 货币 10.42 
董事、岳阳赛隆企业负

责人 

3 李剑峰 68.8875 货币 7.83 
董事、副总经理、医药

研发中心主任 

4 刘达文 65.6561 货币 7.46 
监事会主席、董事长助

理 

5 冯运斌 33.40 货币 3.79 质量负责人 

6 詹敏 33.40 货币 3.79 省区经理 

7 张旭 33.066 货币 3.76 
职工监事、总经理助理

兼计划调度中心经理 

8 龚兴娟 30.06 货币 3.42 商务总监 

9 周少杰 26.72 货币 3.04 工程项目部总监 

10 丰收 16.70 货币 1.90 法务经理 

11 姜跃武 16.70 货币 1.90 设备工程部经理 

12 张琴 16.70 货币 1.90 生产技术部经理 

13 陈凯 16.70 货币 1.90 
工程项目部筹建办主

任 

14 严家定 16.70 货币 1.90 原料车间技术总监 

15 向荣 16.70 货币 1.90 采购部经理 

16 邓拥军 16.70 货币 1.90 
质量管理部经理兼质

量验证组组长 

17 李潇明 13.3367 货币 1.52 财务部副经理 

18 高京 13.3367 货币 1.52 财务部经理 

19 陈霞 12.1242 货币 1.38 
人事行政部经理兼研

发中心人事行政经理 

20 陈冰玲 12.1242 货币 1.38 质量管理部经理 

21 刘映妮 11.022 货币 1.25 采购主管 

22 刘菲 7.515 货币 0.85 财务部总账会计 

23 王龙江 7.515 货币 0.85 采购部副经理 

24 袁志龙 6.0955 货币 0.69 驾驶员 

25 周少华 3.34 货币 0.38 验收员 

26 梁志文 3.34 货币 0.38 储运主管 

27 舒梅梅 3.34 货币 0.38 内勤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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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业丽 3.34 货币 0.38 质量管理部主管 

29 石文兵 3.34 货币 0.38 市场推广员 

30 李梅 3.0311 货币 0.34 出纳 

31 秦立波 3.0311 货币 0.34 土建组长 

32 瞿红亮 3.0311 货币 0.34 水电工程师 

33 刘勇 3.0311 货币 0.34 一步层析班长 

34 赖海东 3.006 货币 0.34 专员 

35 欧杨 3.006 货币 0.34 养护员 

36 祖丹丹 3.006 货币 0.34 医学信息专员 

37 魏埜 2.7555 货币 0.31 采购员 

38 周铸 2.7555 货币 0.31 采购员 

39 郑佳 2.7555 货币 0.31 采购员 

40 李新鹏 2.505 货币 0.28 采购员 

合计 880.2109  100.00  

5、赛隆聚智 

赛隆聚智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其注册资本为 53.1482 万元，住所为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726，其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理

财顾问；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查；企业及个人投资。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赛隆聚智直接持有发行人 13.37%的股权。赛隆聚智为员工持股公司，其

出资情况以及在发行人体系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任职情况 

1 蔡南桂 25.0496 货币 47.13 董事长 

2 蔡赤农 25.00 货币 47.04 副董事长、总经理 

3 蔡琪 2.0265 货币 3.81 出纳 

4 喻琳 0.1656 货币 0.31 人事主管 

5 张昱 0.1656 货币 0.31 后勤主管 

6 彭素云 0.0662 货币 0.16 后勤人员 

7 刘敏 0.0497 货币 0.09 包装班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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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春燕 0.0298 货币 0.06 监审专员 

9 邓复平 0.0248 货币 0.05 仓库班班长 

10 刘念姣 0.0248 货币 0.05 采购员 

11 韩燕妮 0.0248 货币 0.05 行政文员 

12 蔡国忠 0.0248 货币 0.05 锅炉工 

13 谢丽芳 0.0248 货币 0.05 注册专员 

14 黄学友 0.0248 货币 0.05 制剂所研究员 

15 宁挺杨 0.0248 货币 0.05 立项专员 

16 周叶文 0.0248 货币 0.05 仪器组组长 

17 高雄英 0.0248 货币 0.05 分析所研究员 

18 石正星 0.0248 货币 0.05 原料车间一步层析组长 

19 彭军 0.0248 货币 0.05 原料车间提取班长 

20 李腊梅 0.0248 货币 0.05 原料车间纯化班长 

21 严加启 0.0248 货币 0.05 
原料车间二反相层析组

长 

22 罗威 0.0248 货币 0.05 制剂车间配液班长 

23 胡露芳 0.0248 货币 0.05 制剂车间灌装班班长 

24 林炬 0.0248 货币 0.05 制剂车间冻干班班长 

25 张萍 0.0248 货币 0.05 制剂车间包装班长 

26 罗茜 0.0248 货币 0.05 质控（制剂车间） 

27 刘演 0.0248 货币 0.05 验证主管 

28 陈佳佳 0.0248 货币 0.05 质控（制剂车间） 

29 黄玲君 0.0248 货币 0.05 质控（原料车间） 

30 张洁 0.0248 货币 0.05 质控（物料）主管 

31 王向阳 0.0248 货币 0.05 QA 

32 肖武 0.0248 货币 0.05 原料车间机修班长 

合计 53.1482  100.00  

综上所述，赛博达投资、赛捷康投资、赛普洛投资和赛隆聚智的股东均为发

行人员工，四家企业均为赛隆药业的员工持股平台，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的行为，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5-1-19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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